
证券代码：003037� � 证券简称：三和管桩 公告编号：2024-028

广东三和管桩股份有限公司

2023

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1、本次股东大会不存在否决议案的情形。

2、本次股东大会不涉及变更以往股东大会已通过的决议。

一、会议召开情况

1、召开时间：2024年5月16日（星期四）14:30

2、召开地点：中山市小榄镇同兴东路30号三和管桩办公楼二楼会议室

3、召开方式：采取现场表决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4、召集人：董事会

5、主持人：董事长韦泽林先生

6、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

《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和《广东

三和管桩股份有限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二、会议出席情况

（一）股东出席的总体情况

参加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和网络投票表决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共12人， 代表有表

决权的公司股份数合计为412,865,800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596,960,040股（系

扣除截至股权登记日公司回购专用账户中已回购的股份数，下同）的69.1614%。

其中：通过现场投票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共8人，代表有表决权的公司股份数合计为

412,815,000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596,960,040股的69.1529%；通过网络投票的

股东共4人，代表有表决权的公司股份数合计为50,800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596,

960,040股的0.0085%。

（二）中小股东出席的总体情况

参加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和网络投票表决的中小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共4人，代表有

表决权的公司股份数合计为50,800股， 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596,960,040股的

0.0085%。

其中：通过现场投票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共0人，代表有表决权的公司股份数合计为0

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596,960,040股的0.0000%；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共4人，代

表有表决权的公司股份数合计为50,800股， 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596,960,040股的

0.0085%。

（三）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出席或列席了本次会议。

（四）北京市通商律师事务所律师列席了本次会议。

三、提案审议表决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采用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表决方式对以下议案进行了表决：

（一）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2023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表决情况： 同意412,851,20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965％；反对14,6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35％；弃权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

（二）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2023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表决情况： 同意412,851,20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965％；反对14,6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35％；弃权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

（三）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2023年度财务决算报告的议案》

表决情况： 同意412,851,20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965％；反对14,6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35％；弃权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

（四）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2024年度财务预算报告的议案》

表决情况： 同意412,851,20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965％；反对14,6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35％；弃权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

（五）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2023年年度报告全文及其摘要的议案》

表决情况： 同意412,851,20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965％；反对14,6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35％；弃权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

（六）审议通过了《关于2023年利润分配方案的议案》

表决情况： 同意412,851,20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965％；反对14,6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35％；弃权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

三、律师见证情况

（一）律师事务所名称：北京市通商律师事务所

（二）见证律师姓名：高毛英、史晴霞

（三）结论性意见：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上市公司股

东大会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股东大会网络投票实施细则》等有关法律、法规、

规章和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和召集人资格、会议的表决

程序、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五、备查文件

1、广东三和管桩股份有限公司2023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

2、北京市通商律师事务所关于广东三和管桩股份有限公司2023年年度股东大会的法

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广东三和管桩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4年5月1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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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东得利斯食品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回购注销部分限制性股票减少注

册资本暨通知债权人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本公告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

一、通知债权人原因

山东得利斯食品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24年4月23日召开第六届董事会第五次会

议、第六届监事会第五次会议，于2024年5月16日召开2023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回购注

销部分股权激励限制性股票的议案》， 会议同意公司回购注销2021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激励对象已

获授但尚未解除限售的674,550股限制性股票。 具体情况详见公司于2024年4月24日在《中国证券报》

《证券时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及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披露的《关于回购注销

部分股权激励限制性股票的公告》（公告编号：2024-020）。

二、需要债权人知晓的相关信息

本次回购注销完成后，公司总股本将减少674,550股，同时将导致注册资本减少674,550元，根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等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公司特此通知债权人，债权人自本公告之日起45日

内，有权要求公司清偿债务或者提供相应担保。 债权人未在规定期限内行使上述权利的，本次回购注销

将按法定程序继续实施。

债权人如提出要求公司清偿债务或提供相应担保的，应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的规定，向

公司提出书面请求，并随附相关证明文件。

债权申报所需材料为能够证明债权债务关系存在的合同、协议及其他凭证的原件及复印件。如债权

人为法人的，需同时提供法人营业执照副本原件及复印件、法定代表人身份证明文件复印件；委托他人

申报的，除上述文件外，还需提供法定代表人授权委托书和代理人有效身份证原件及复印件。 如债权人

为自然人的，需同时提供有效身份证原件及复印件；委托他人申报的，除上述文件外，还需提供授权委托

书和代理人有效身份证件原件及复印件。

债权申报具体方式如下：

1、债权申报登记地点：山东省诸城市昌城镇得利斯工业园

2、申报时间：自本公告之日起45日内

3、联系人：公司证券部

4、联系电话：0536-6339137

特此公告。

山东得利斯食品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二四年五月十七日

证券代码：002330 证券简称：得利斯 公告编号：2024-034

山东得利斯食品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

2023

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本公告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

特别提示：

1、本次股东大会无否决提案的情况。

2、本次股东大会不涉及变更以往股东大会已通过的决议。

一、会议召开情况

1、召开时间：

（1）现场会议召开日期、时间：2024年5月16日下午14:30；

（2）网络投票时间：2024年5月16日。

其中，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以下简称“深交所” ）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4年5

月16日上午9:15一9:25，9:30一11:30和下午13:00一15:00；

通过深交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4年5月16日上午9:15至下午15:00。

2、现场会议召开地点：山东省诸城市昌城镇得利斯工业园公司会议室。

3、会议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4、会议方式：本次股东大会采取现场投票、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召开。

5、现场会议主持人：董事长郑思敏女士。

6、通过现场和网络投票的股东15人，代表股份286,715,941股，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45.0776%。 其

中：通过现场投票的股东10人，代表股份285,844,941股，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44.9407%。 通过网络投

票的股东5人，代表股份871,000股，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0.1369%。

通过现场和网络投票的中小股东7人，代表股份26,076,000股，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4.0997%。 其

中：通过现场投票的中小股东2人，代表股份25,205,000股，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3.9627%。 通过网络投

票的中小股东5人，代表股份871,000股，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0.1369%。

7、公司部分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公司聘请的见证律师通过现场方式出席或列席了会议。

8、会议的召集、召开与表决程序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深圳

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及《山东得利斯食品股份有限公司章程》等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规

定。

二、议案审议表决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采取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对议案进行表决，具体审议表决结果如下：

1、审议通过《关于〈2023年年度报告〉及摘要的议案》

同意285,845,041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6962%；反对870,900股，占出席会议所

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3037%；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25,205,100股， 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6.6601%； 反对

870,90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3.3399%；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

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2、审议通过《2023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同意285,845,041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6962%；反对870,900股，占出席会议所

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3037%；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25,205,100股， 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6.6601%； 反对

870,90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3.3399%；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

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3、审议通过《2023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同意285,845,041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6962%；反对870,900股，占出席会议所

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3037%；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25,205,100股， 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6.6601%； 反对

870,90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3.3399%；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

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4、审议通过《2023年度财务决算和2024年度财务预算》

同意285,845,041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6962%；反对870,900股，占出席会议所

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3037%；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25,205,100股， 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6.6601%； 反对

870,90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3.3399%；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

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5、审议通过《2023年度利润分配预案》

同意285,845,041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6962%；反对870,900股，占出席会议所

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3037%；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25,205,100股， 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6.6601%； 反对

870,90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3.3399%；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

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本议案为特别决议事项，获得出席股东大会的股东（包括股东代理人）所持有效表决权的2/3以上

通过。

6、审议通过《关于2024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议案》

本项议案涉及关联交易，关联股东诸城同路人投资有限公司（持有公司股份155,024,041股）、庞

海控股有限公司（持有公司股份105,280,000股）、郑思敏女士（持有公司股份121,400股）回避表决。

同意25,419,600股，占出席会议非关联股东所持股份的96.6874%；反对870,900股，占出席会议非

关联股东所持股份的3.3126%；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非关联股东所持股

份的0.000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同意25,205,1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6.6601%；反对870,

9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3.3399%；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

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7、审议通过《关于回购注销部分股权激励限制性股票的议案》

公司2021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的激励对象在本议案的表决中进行了回避。

同意285,657,841股，占出席会议非关联股东所持股份的99.6961%；反对870,900股，占出席会议

非关联股东所持股份的0.3039%；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非关联股东所持

股份的0.000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同意25,205,1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6.6601%；反对870,

9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3.3399%；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

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本议案为特别决议事项，获得出席股东大会的股东（包括股东代理人）所持有效表决权的2/3以上

通过。

8、审议通过《关于2024年度对外担保额度预计的议案》

同意285,845,041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6962%；反对870,900股，占出席会议所

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3037%；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25,205,100股， 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6.6601%； 反对

870,90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3.3399%；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

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9、审议通过《关于变更经营范围及修订〈公司章程〉的议案》

同意285,845,041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6962%；反对870,900股，占出席会议所

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3037%；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25,205,100股， 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6.6601%； 反对

870,90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3.3399%；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

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本议案为特别决议事项，获得出席股东大会的股东（包括股东代理人）所持有效表决权的2/3以上

通过。

三、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北京市中伦律师事务所王冰律师、李亚东律师列席见证本次股东大会，并出具了《法律意见书》，认

为：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召集人资格、出席会议人员资格、表决程序及表决结果等相关

事宜符合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公司本次股东大会决议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

1、经与会董事和记录人签字确认并加盖董事会印章的《2023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

2、北京市中伦律师事务所出具的《关于山东得利斯食品股份有限公司2023年年度股东大会的法律

意见书》。

特此公告。

山东得利斯食品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〇二四年五月十七日

上海东方华银律师事务所

关于金圆环保股份有限公司

2023

年年度股东大会的法律意见书

致：金圆环保股份有限公司

上海东方华银律师事务所（以下简称“本所” ）接受金圆环保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贵司” 或

“公司” 、“上市公司” ）委托，就贵司召开2023年年度股东大会的有关事宜，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

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等法律、法规和其他规范性文件以及《金圆环保股份有限公司章程》

（以下简称“《公司章程》” ）的有关规定，出具本法律意见书。

为出具本法律意见书，本所律师审查了公司提供的本次股东大会的相关资料，包括但不限于公司召

开2023年年度股东大会的通知、公司2023年年度股东大会的议程、议案及决议等文件资料。 公司已向本

所作出保证和承诺，保证公司向本所提供的资料和文件均为真实、准确、完整，无重大遗漏。

本所律师仅就本法律意见书出具日以前所发生的事实以及本所律师对有关法律法规的理解发表法

律意见。

本法律意见书仅供公司为本次股东大会之目的使用，不得用于其他任何目的。本所同意本法律意见

书作为公司本次股东大会公告材料，随其他资料一起向社会公众披露，并依法承担相关的法律责任。

本所律师根据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要求，按照律师行业公认的业务标准、道德规范和勤勉尽

责精神，现出具法律意见如下：

一、本次股东大会召集、召开的程序

2024年4月22日， 公司第十一届董事会第五次会议作出决议， 决定召开本次股东大会。 贵司已于

2024年4月24日将本次股东大会的召开时间、地点及审议事项等相关公告、通知刊载在中国证监会指定

披露媒体上告知全体股东，公告刊登的日期距本次股东大会的召开日期已达20日。

本次股东大会采用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现场会议于2024年5月16日14:30在杭州市

滨江区江虹路1750号信雅达国际1号楼30楼公司会议室举行；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投票时间：2024

年5月16日09:15～09:25，09:30～11:30和13:00～15:00； 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时

间：2024年5月16日09:15～15:00。 会议召开的时间、地点均符合公告内容。

本所律师认为，本次股东大会召集、召开程序符合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二、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人及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会议人员的资格

本次股东大会由公司董事会召集。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的人员主要包括：公司的部分股东及

股东的授权代表、公司的部分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公司董事会邀请的其他有关人员。

通过现场和网络投票的股东8人，代表股份298,459,994股，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38.3239％。

其中：通过现场投票的股东2人，代表股份298,045,194股，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38.2707％。

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6人，代表股份414,800股，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0.0533％。

经验证，本所律师认为，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人员、召集人的资格符合《公司法》等法律、法规和规

范性文件以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合法有效。

三、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

本次股东大会以现场结合网络投票的方式进行表决，对会议通知中列明的议案进行了审议，逐项审

议通过了以下议案：

1、审议通过了《2023�年年度报告全文及摘要》

表决情况：

同意298,200,694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131％；反对259,300股，占出席会议所

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869％；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155,50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37.4879％；反对259,30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

小股东所持股份的62.5121％；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

份的0.0000％。

2、审议通过了《2023�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表决情况：

同意298,200,694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131％；反对259,300股，占出席会议所

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869％；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155,50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37.4879％；反对259,30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

小股东所持股份的62.5121％；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

份的0.0000％。

3、审议通过了《2023�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表决情况：

同意298,200,694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131％；反对259,300股，占出席会议所

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869％；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155,50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37.4879％；反对259,30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

小股东所持股份的62.5121％；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

份的0.0000％。

4、审议通过了《2023�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表决情况：

同意298,200,694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131％；反对259,300股，占出席会议所

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869％；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155,50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37.4879％；反对259,30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

小股东所持股份的62.5121％；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

份的0.0000％。

5、审议通过了《2023�年度利润分配预案》

表决情况：

同意298,200,694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131％；反对259,300股，占出席会议所

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869％；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155,50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37.4879％；反对259,30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

小股东所持股份的62.5121％；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

份的0.0000％。

6、审议通过了《关于 2024�年度公司及子公司申请授信额度的议案》

表决情况：

同意298,200,694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131％；反对259,300股，占出席会议所

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869％；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155,50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37.4879％；反对259,30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

小股东所持股份的62.5121％；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

份的0.0000％。

7、审议通过了《关于 2024�年度为子公司融资提供担保的议案》

表决情况：

同意298,200,694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131％；反对259,300股，占出席会议所

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869％；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155,50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37.4879％；反对259,30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

小股东所持股份的62.5121％；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

份的0.0000％。

8、审议通过了《关于购买董监高责任保险的议案》

表决情况：

同意298,200,694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131％；反对259,300股，占出席会议所

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869％；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155,50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37.4879％；反对259,30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

小股东所持股份的62.5121％；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

份的0.0000％。

9、审议通过了《关于董事、监事 2024�年薪酬方案的议案》

表决情况：

同意298,200,694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131％；反对259,300股，占出席会议所

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869％；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155,50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37.4879％；反对259,30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

小股东所持股份的62.5121％；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

份的0.0000％。

10、审议未通过《关于预计 2024�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额度的议案》

表决情况：

同意155,5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37.4879％；反对259,3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

东所持股份的62.5121％；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155,5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37.4879％；反对259,3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

东所持股份的62.5121％；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

本议案涉及关联交易，关联股东或其代理人在股东大会上已回避表决。

公司按照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对现场投票进行了计票和监票。

本所律师认为，上述议案与本次股东大会会议通知相符，本次股东大会表决

程序符合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股东大会通过的上述决议合法有效。

四、关于股东大会提出临时议案的情形

经本所律师见证，本次股东大会未发生股东提出临时议案的情形。

五、结论意见

综上所述，本所律师认为，贵司2023年年度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出席会议人员资格及表决

程序等事宜，均符合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本次股东大会通过的各项决议均合法有效。

上海东方华银律师事务所

负责人：黄 勇 见证律师：梁铭明

黄夕晖

2024年5月1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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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圆环保股份有限公司

2023

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

特别提示：

1.本次股东大会存在否决议案的情形，议案《关于预计2024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额度的议案》未获通

过。

2.本次股东大会不涉及变更以往股东大会已通过的决议。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1．会议召开情况：

（1）会议召开时间：2024年05月16日（星期四）

（2）会议召开地点：杭州市滨江区江虹路1750号信雅达国际1号楼30楼公司会议室

（3）会议召开方式：现场表决与网络投票相结合

（4）会议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5）会议主持人：公司董事长赵辉先生

本次会议符合《公司法》等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深交所业务规则和《公司

章程》的规定。

2．会议出席情况：

（1）股东出席的总体情况：

通过现场和网络投票的股东8人，代表股份298,459,994股，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38.3239％。

其中：通过现场投票的股东2人，代表股份298,045,194股，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38.2707％。

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6人，代表股份414,800股，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0.0533％。

（2）中小股东出席的总体情况：

通过现场和网络投票的中小股东6人，代表股份414,800股，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0.0533％。

其中：通过现场投票的中小股东0人，代表股份0股，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0.0000％。

通过网络投票的中小股东6人，代表股份414,800股，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0.0533％。

3．公司部分董事、监事出席了本次会议，部分高级管理人员及见证律师列席了本次会议。

二、提案审议表决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提案的表决方式为现场表决与网络投票相结合，表决结果如下：

1、审议通过了《2023年年度报告全文及摘要》

表决情况：

同意298,200,694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131％；反对259,300股，占出席会议所

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869％；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155,50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37.4879％；反对259,30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

小股东所持股份的62.5121％；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

份的0.0000％。

2、审议通过了《2023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表决情况：

同意298,200,694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131％；反对259,300股，占出席会议所

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869％；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155,50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37.4879％；反对259,30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

小股东所持股份的62.5121％；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

份的0.0000％。

3、审议通过了《2023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表决情况：

同意298,200,694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131％；反对259,300股，占出席会议所

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869％；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155,50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37.4879％；反对259,30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

小股东所持股份的62.5121％；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

份的0.0000％。

4、审议通过了《2023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表决情况：

同意298,200,694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131％；反对259,300股，占出席会议所

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869％；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155,50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37.4879％；反对259,30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

小股东所持股份的62.5121％；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

份的0.0000％。

5、审议通过了《2023年度利润分配预案》

表决情况：

同意298,200,694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131％；反对259,300股，占出席会议所

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869％；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155,50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37.4879％；反对259,30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

小股东所持股份的62.5121％；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

份的0.0000％。

6、审议通过了《关于2024年度公司及子公司申请授信额度的议案》

表决情况：

同意298,200,694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131％；反对259,300股，占出席会议所

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869％；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155,50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37.4879％；反对259,30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

小股东所持股份的62.5121％；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

份的0.0000％。

7、审议通过了《关于2024年度为子公司融资提供担保的议案》

表决情况：

同意298,200,694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131％；反对259,300股，占出席会议所

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869％；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155,50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37.4879％；反对259,30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

小股东所持股份的62.5121％；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

份的0.0000％。

该议案为特别决议事项，已经出席股东大会的股东（包括股东代理人）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三分之二以上通过。

8、审议通过了《关于购买董监高责任保险的议案》

表决情况：

同意298,200,694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131％；反对259,300股，占出席会议所

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869％；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155,50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37.4879％；反对259,30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

小股东所持股份的62.5121％；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

份的0.0000％。

9、审议通过了《关于董事、监事2024年薪酬方案的议案》

表决情况：

同意298,200,694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131％；反对259,300股，占出席会议所

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869％；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155,50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37.4879％；反对259,30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

小股东所持股份的62.5121％；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

份的0.0000％。

10、审议未通过《关于预计2024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额度的议案》

表决情况：

同意155,500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37.4879％；反对259,300股，占出席会议有效

表决权股份总数的62.5121％；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

的0.000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155,5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37.4879％；反对259,3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

东所持股份的62.5121％；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

本议案涉及关联交易，关联股东或其代理人在股东大会上已回避表决。

三、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上海东方华银律师事务所梁铭明、 吴婧律师对本次股东大会出具了法律意见书， 发表法律意见如

下：公司2023年年度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出席会议人员资格及表决程序等事宜，均符合法律、

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本次股东大会通过的各项决议均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

1．公司2023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

2．上海东方华银律师事务所关于公司2023年年度股东大会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金圆环保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4年05月16日

信息披露

2024/5/17

星期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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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isclosure

方正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撤销

广东分公司等4家分支机构的公告

尊敬的投资者：

方正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我公司” ）为优化营业网点布局，经决议，将撤销广东分

公司、株洲茶陵朝阳街证券营业部、郴州安仁五一中路证券营业部、沈阳大南街证券营业部等4家

分支机构。 为保障您的权益及证券交易、资金划转等正常进行，现将相关事项公告如下：

一、2024年6月21日收市后，广东分公司客户将整体平移至广州环市东路证券营业部（以下

统称转入分支机构）； 株洲茶陵朝阳街证券营业部客户将整体平移至株洲攸县大巷路证券营业

部（以下统称转入分支机构）；郴州安仁五一中路证券营业部客户将整体平移至郴州国庆南路证

券营业部（以下统称转入分支机构）；沈阳大南街证券营业部客户将整体平移至沈阳太原南街证

券营业部（以下统称转入分支机构）。

整体平移完成后，您将自动成为对应转入分支机构的客户，您的资金账户、交易密码、资金密

码、原交易方式、交易软件及已享有的各项服务均保持不变；您的证券交易及资金划转不受影响；

您与拟撤销分支机构签订的协议与服务将由转入分支机构承继。

二、如果您不同意成为转入分支机构的客户，请您本人于2024年6月14日前携带有效身份证

明文件至拟撤销分支机构或方正证券全国任一营业网点现场办理销户及撤销指定、 转托管等手

续，也可登录方正证券APP手机软件办理销户手续。

三、逾期未办理销户及撤销指定、转托管等手续的客户,

� � � �我公司视同您同意平移为转入分支机构的客户， 日后您可根据自身需要前往该分支机构办

理相关业务。

四、如您对分支机构撤销及客户平移有任何疑问，可选择以下联系方式进行咨询：

（一）方正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广东分公司

地址：广州市天河区珠江新城冼村路11号之二3702室

联系电话：020-89280912；17344901993

� � � �（二）方正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广州环市东路证券营业部

地址：广东省广州市越秀区环市东路334号市政中环大厦10层01、02、08、09房

联系电话：020-66673795；17370733422

� � � �（三）方正证券股份有限公司株洲茶陵朝阳街证券营业部

地址：茶陵县城关镇朝阳街朝阳新城2栋103-104门面1-2层

联系电话：0731-22103588；18773313137

� � � �（四）方正证券股份有限公司株洲攸县大巷路证券营业部

地址：攸县联星街道雪花社区大巷路46号

联系电话：0731-24257825；13272071809

� � � �（五）方正证券股份有限公司郴州安仁五一中路证券营业部

地址：湖南省郴州市安仁县永乐江镇五一中路（安仁县自来水公司二楼）

联系电话：0735-8199001；18973523000�

� � � �（六）方正证券股份有限公司郴州国庆南路证券营业部

地址：湖南省郴州市北湖区人民路街道国庆南路7号帝福韵小区401北侧

联系电话：0735-2238479；15575652803

� � � �（七）方正证券股份有限公司沈阳大南街证券营业部

地址：辽宁省沈阳市沈河区大南街480号、482号

联系电话：024-22971022；18640335968�

� � � �（八）方正证券股份有限公司沈阳太原南街证券营业部

地址：辽宁省沈阳市和平区太原南街180号（4-1轴 4-4轴）3层

联系电话：024-23856666；18640335827

� � � �（九）方正证券股份有限公司统一客服热线：95571。

由于分支机构撤销给您带来的不便，我公司深表歉意，敬请谅解！ 我公司将持续为您提供优

质的服务，为您的财富保驾护航，感谢您的支持与厚爱。

特此公告。

方正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024年5月17日

证券代码：601611� � � � �证券简称：中国核建 公告编号：2024-036

转债代码：113024� � � �转债简称：核建转债

中国核工业建设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经营情况简报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

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现将公司2024年4月主要经营情况公布如下，供各位投资者参考：

截至2024年4月， 公司累计实现新签合同519.51亿元， 累计实现营业收入342.41亿

元。

以上数据未经审计，由于客户情况变化等各种因素，未来签约额与营业收入并不完

全一致，特别提醒投资者注意。

中国核工业建设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24年5月17日

证券代码：600231 证券简称：凌钢股份 公告编号：临2024-035

转债代码：110070� � � � � � � �转债简称：凌钢转债

凌源钢铁股份有限公司股东减持股份计划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全体董事及相关股东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大股东持股的基本情况：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凌源钢铁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公司”或“凌钢股份” ）股东宏运（深圳）资本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宏运资本” ）持有公

司股份151,687,875股，占公司总股本的5.32%，上述股份来自非公开发行取得，并于2018

年12月9日3年限售期满。

● 减持计划的主要内容：宏运资本在东吴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东吴证

券” ）办理的股票质押式回购交易已触发协议约定的违约条款，可能会被动减持股份，拟

在2024年6月11日至9月8日期间任意连续90个自然日内， 通过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和大宗

交易方式减持不超过公司总股本2%，即不超过57,043,280股。 其中拟通过集中竞价方式

减持不超过1%,即不超过28,521,640股；拟通过大宗交易减持不超过公司总股本1%，即

不超过28,521,640股。

一、减持主体的基本情况

股东名称 股东身份 持股数量（股） 持股比例 当前持股股份来源

宏运资本 5%以上非第一大股东 151,687,875 5.32% 非公开发行取得：151,687,875股

上述减持主体无一致行动人。

二、减持计划的主要内容

股东名称

计划减持数量

（股）

计划

减持

比例

减持方式

竞价交易减

持期间

减持合理

价格区间

拟减持股

份来源

拟减持原因

宏运资本

不超过：57,043,

280股

不 超

过：2%

竞价交易减持， 不超

过：28,521,640股

大宗交易减持，不

超过：28,521,640股

2024/6/11 ～

2024/9/8

按市场价

格

非公开发

行取得

股票质押式

回购交易业

务违约，被动

减持

预披露期间，若公司股票发生停牌情形的，实际开始减持的时间根据停牌时间相应顺

延。

(一)相关股东是否有其他安排 □是 √否

(二)大股东及董监高此前对持股比例、持股数量、持股期限、减持方式、减持数量、减持

价格等是否作出承诺 √是 □否

宏运资本在认购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时承诺：对于凌钢股份本次非公开发行A股股票

中，本公司所认购的凌钢股份股票，本公司承诺自凌钢股份本次发行股份上市之日起三十

六个月内（即2015年12月10日至2018年12月9日）不上市交易或转让。

本次拟减持事项与此前已披露的承诺是否一致 √是 □否

(三)其他事项

无

三、相关风险提示

(一)减持计划实施的不确定性风险，如计划实施的前提条件、限制性条件以及相关条

件成就或消除的具体情形等

无

(二)减持计划实施是否可能导致上市公司控制权发生变更的风险 □是 √否

(三)其他风险提示

本次减持计划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上市公司股东、董监高减持股份的若

干规定》《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股东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减持股份实施细则》

等有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规定。

公司将持续关注上述减持计划的进展情况，按照相关规定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本

次减持计划的实施存在减持数量、减持价格等不确定性，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凌源钢铁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4-05-17

证券代码：002111� � � � � � �证券简称：威海广泰 公告编号：2024-035

债券代码：127095� � � � � � �债券简称：广泰转债

威海广泰空港设备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债券持有人持有可转债比例变动达

10%

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

一、可转债发行上市情况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关于同意威海广泰空港设备股份有限公司向不特定对象发行可转换

公司债券注册的批复》（证监许可〔2023〕1972号）同意注册，威海广泰空港设备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

称“公司” ）于2023年10月18日向不特定对象发行了7,000,000张可转换公司债券，每张面值100元，发

行总额70,000.00万元。

经深交所同意，公司可转债于2023年11月10日起在深交所挂牌交易，债券简称“广泰转债” ，债券

代码“127095” 。

二、本次可转债持有比例变动情况

公司控股股东新疆广泰空港股权投资有限合伙企业（以下简称“广泰投资” ）及其一致行动人李光

太先生通过原股东优先配售，合计认购“广泰转债” 2,812,940张，占可转债发行总量的40.18%。 其中，

广泰投资认购“广泰转债” 1,923,181张，占可转债发行总量的27.47%；李光太先生认购“广泰转债”

889,759张，占可转债发行总量的12.71%。

近日，公司接到控股股东广泰投资及其一致行动人李光太先生的通知，获悉2024年5月6期至2024

年5月15日期间，控股股东广泰投资及其一致行动人李光太先生通过竞价交易及大宗交易方式转让其所

持有的“广泰转债” 934,147张，占公司可转债发行总量的13.34%。 具体变动情况如下：

持有人

名称

本次变动前 本次变动情况 本次变动后

持有数量

（张）

占发行总

量比例（%）

变动数量

（张）

占发行总

量比例（%）

持有数量

（张）

占发行总

量比例（%）

广泰投资 1,923,181 27.47 565,707 8.08 1,357,474 19.39

李光太 889,759 12.71 368,440 5.26 521,319 7.45

合计 2,812,940 40.18 934,147 13.34 1,878,793 26.84

特此公告

威海广泰空港设备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4年5月17日

证券代码：601138 证券简称：工业富联 公告编号：临2024-038号

富士康工业互联网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参加

2023

年报沪市主板高分红重回报集体业绩说明会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会议主题：2023年报沪市主板高分红重回报集体业绩说明会；

●会议召开时间：2024年5月24日（星期五）13:30-17:00；

●会议召开地点：上海证券交易所上证路演中心（网址：https://roadshow.sseinfo.com/）；

●会议召开方式：上证路演中心视频和网络互动；

●投资者可于2024年5月17日（星期五）至5月23日（星期四）16:00前通过富士康工业互联网股

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投资者关系邮箱（ir@fii-foxconn.com）进行提问。 公司将在本次业

绩说明会上就投资者普遍关注的问题进行统一回答。

公司已分别于2024年3月14日、2024年3月28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及指

定媒体披露 《富士康工业互联网股份有限公司2023年年度报告》《富士康工业互联网股份有限公司

2023年年度报告（修订后）》。 为便于广大投资者更全面深入了解公司2023年度经营成果、财务状况，

公司计划于2024年5月24日（星期五）参加2023年报沪市主板高分红重回报集体业绩说明会，会议时

间为下午13:30-17:00，会上将就投资者关心的问题进行交流。

一、说明会类型

本次业绩说明会以视频和网络互动方式召开，公司将针对2023年度经营成果及财务指标的具体情

况与投资者进行互动交流和沟通，在信息披露允许的范围内就投资者普遍关注的问题进行回答。

二、说明会召开的时间、地点

（一）会议召开时间：2024年5月24日（星期五）13:30-17:00

（二）会议召开地点：上证路演中心网站（网址：https://roadshow.sseinfo.com/）

（三）会议召开方式：上证路演中心视频直播和网络互动

三、参加人员

公司副总经理雷丽芳女士、董事会秘书刘宗长先生将参加本次业绩说明会。

四、投资者参加方式

（一）投资者可于2024年5月24日（星期五）下午13:30-17:00，通过互联网登录上证路演中心

（https://roadshow.sseinfo.com/），或扫描下方二维码观看直播及参与交流，公司将及时回答投资者

的提问。

（二）投资者可于2024年5月17日（星期五）至5月23日（星期四）16:00前通过公司投资者关系邮

箱（ir@fii-foxconn.com）向公司提问，公司将在业绩说明会上对投资者普遍关注的问题进行回答。

五、联系方式

联系人：董事会办公室

电话：0755-3359� 5881

邮箱：ir@fii-foxconn.com

六、其他事项

本次业绩说明会召开后，投资者可以通过上证路演中心（https://roadshow.sseinfo.com/）查看

本次业绩说明会的召开情况及主要内容。

特此公告。

富士康工业互联网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二四年五月十七日


